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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行政業務興革表 

 教化科（科室） 

興革事項：研擬本監有關性侵家暴收容人配業管理措施，重

新規畫是類收容人配業處所。 

內容說明： 

一、 本監於100年4月1日經法務部矯正署指定為性

侵及家暴治療處遇專監，有鑒於是類收容人性質

特殊並需提帶至專區上課及輔導等問題，因此重

新規畫其配業處所，以利戒護及教誨等業務之推

展。 

二、 收容人配業管理，大致區分為分散及集中兩種方

式，經參考臺北、臺中及高雄等監獄現行措施，

研擬兼具集中及分散制優點，並適合本監建築及

環境特性之配業管理方式。 

一、對照表： 

改善前（現行作法） 改善後（興革作法） 

本監現行性侵及家暴收容人配

業方式採分散制，經分析有下列

缺點： 

一、收容人配業過於分散，不利

人員掌控。 

二、收容人配業過於分散，造成

提帶不便。 

三、類別教誨不易施行。 

四、收容人易受歧視。 

 

依本監建築特性、環境、戒護提帶

及輔導等考量，本監採兼具集中及

分散特性之配業管理方式，其具體

作為如下： 

一、指定五工、六工及十二工為性

侵及家暴收容人專責工場。 

二、性侵及家暴收容人如為不吸菸

者，依刑期及罪名等配業一工

或十一工。 

三、殘障、年邁、體衰者配業十五

工。 

上列配業方式，預期效益如下： 

一、提帶方便，易於管控：前列工

場距勤務中心近，可節省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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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又工場均於教區科員辦

公室兩側，教區科員對進出人

員可方便就近控管。 

二、兼具集中及分散之特性：將性

侵及家暴收容人即分散又集

中於前列六個場舍，除有利於

工場管理及避免教誨師工作

過於集中外，因收容人分散於

各教區，教誨師可瞭解性侵及

家暴相關業務，利於日後業務

之推展。 

三、有利於類別輔導之施行。 

四、因同儕較多可避免受歧視。 

五、因工場尚有其他類別收容人，

可發揮制衡作用及嫌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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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性侵及家暴收容人

配業流程圖 

 

 
 

 

 

 

 

 

 

 

 

 

 

 

 

 

 

 

 

 

 

 

 

 

 

 

 

 

 

 

 

 

 

 

 
性侵及家暴篩選會議 

（建立需接受身心治療及輔導名冊） 

教化科依篩選會議結果彙整 

長刑期暫無需接受身心

治療或輔導者。依一般配

業原則配業，並予列管。

刑期即將屆滿或逾報假釋

日屆滿前兩年，需即安排

身心治療或輔導者。 

調查分類委員會轉配專責

工場。 

 

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完

成。 

 

提調查分類委會轉配原

單位。 

配業原則 

一、一般收容人配業五工、六

工、十二工。 

二、性侵家暴人數，以不得逾

工場總人數 45％為宜。 

三、殘障、年邁、體衰者配業

十五工。 

四、不吸菸者依其刑期配業


